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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道波编著的《国外慈善法译汇》以英美国家的慈善立法为重点，以日本和俄罗斯的慈善立法为补充
，集中翻译了十一部国外慈善立法。
这是聊城大学法学院社会法研究所和慈善法研究中心近期总体研究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翻译者
这批学术新人对于慈善法这样一个新领地的初次探索以及对于国外慈善立法实施译介的首次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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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道波，男，1973年生，山东莘县人。
法学博士，聊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校聘优秀人才。
2010年于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
主要从事经济法、社会法以及慈善法等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一等资助项目、聊城大学社科基金项目各一项。
参与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司法部项目以及国务院西部办项目等课题研究工作。
曾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1部，参编教材1部。
 刘海江，男，1980年生，山东莘县人。
山东省聊城大学法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国际法学2007在读博士研究生。
先后讲授国际公法（双语）、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法律英语等课程。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法、非政府组织法。
2010年被评为聊城大学“教学新星”。
先后主持校级课题1项、双语教学示范课程1项。
先后发表论文10余篇，并出版译作3部。
 庄玉友，男，1977年生，山东潍坊人。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会员。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学博士（2009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法学硕士（2006年），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学士（1999年）。
现为聊城大学法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法、证券法、海洋法与慈善信托法。
具有律师、经济师（金融专业）、企业法律顾问、证券从业资格。
曾发表论文、译文近20篇，出版个人专著《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信息披露制度研究》，参著《金融服
务国际化法律问题研究》，参与司法部课题1项。
 张爝，男，1969年生，安徽安庆人。
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1993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获学士学位，2003年获莫斯科大学硕士学位，2007
年获俄罗斯国立经济贸易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近期研究内容为俄罗斯法律制度。
自2005年以来，先后出版著作1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0余篇。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江苏博士后基金项目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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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简介
序言
英国《慈善法》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典》(第12581～12599．7节)
美国《统一谨慎投资人法》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慈善资金募集企业法》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慈善资金募集企业规章》  
加拿大安大略省《慈善机构法》  
澳大利亚首都特区《慈善募捐法》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慈善筹款法案》  
新西兰《慈善法》  
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  
俄罗斯联邦《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外慈善法译汇>>

章节摘录

版权页：   （4）本部分的通知适用于通过邮寄的方式给予一个人，地址是该人为了本部分之目的而留
下的地址。
 第二章筹集资金 67.指示慈善组织和筹集资金者利益的陈述 （1）1992年慈善法案第60条修改如下 （2
）第（1）部分的（c）段替换为——“（c）决定诉求中筹集资金者报酬的方法是肯定的和报酬可注意
的数量。
” （3）在（2）部分中（c）段替换为——“（c）决定诉求中筹集资金者报酬的方法是肯定的和报酬
可注意的数量。
” （4）在第（3）部分中，（c）段替换为——“（c）在事项中可申报的下列数目是可以申请的——
（i）所提交的数目是在对出卖或者所提供的货物给予充分的考虑之后，就像是对所适用的组织或者相
关组织的利益给予了充分的考虑，（ii）所提交的数目考虑了他所要进行的职业风险，或者（iii）他所
捐赠的数目考虑了他所要给予的或者提供的任何这样的货物和服务。
” （5）在第（3）部分后插入——“（3A）在（1）到（3）部分所提及的“可提交的数目”是指任何
的报酬或者其他的数目——（a）如果作出陈述时已经知道的，真正的报酬或者数目；以及（b）在事
项中合情合理的预计的报酬或者数目。
” 68.预测慈善组织或者捐赠者利益的陈述 在1992年法规的第60部分后插入——“60A其他作出请求的
人需要指出组织利益和报酬的安排 （1）第60部分的（1）和（2）适用于就像适用一个职业募捐者有
关公共慈善募捐的募捐者一样。
 （2）但是这些条款不适用于因为下列条款排除在外的人—— （a）下述（3）部分，或者 （b）60B
（1）部分。
 （3）这些条款不适用于一个人，如果—— （a）除了适用于（1）部分，还适用于60（1）或者（2）
部分， （b）适用（4）或者（5）部分， 有关他的行为是作为上述（1）部分所提及的募捐者。
 （4）当符合（6）部分之人为了1个或者1个以上的组织的利益请求钱或者其他的财产，该请求将必须
有包含以下信息的陈述——（a）为所要发起募捐利益所在的组织的名称；（b）如果为1个或者1个以
上的组织所发起募捐，则利益的比率；（c）他是按照（6）部分所提及的组织或者公司的职员、雇员
或者理事的事实；以及（d）他作为募捐者或者职员、雇员或者理事接受报酬的事实。
 （5）当属于（6）部分之人完成为慈善目的募捐钱或者其他财产，该募捐将有一个包含下列信息的陈
述——（a）他作此募捐是为了这些目的的事实，而不是为了任何特殊的慈善组织的利益；（b）他决
定如何在不同慈善组织之间分配所募捐之物的方法；（c）他是按照（6）部分所提及的组织或者公司
的职员、雇员或者理事的事实；以及（d）他作为募捐者或者职员、雇员或者理事接受报酬的事实。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外慈善法译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